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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开展“万警进万家 我为群
众办实事”爱民实践活动，推进全市毒
品预防教育工作深入开展，5月27日，
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和吉林省星冉
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警民共建
活动启动仪式。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支队长李志刚、政委徐晓军、星冉教
育集团董事长杨鑫淼等出席本次活
动。

仪式首先由星冉教育集团董事长
杨鑫淼致辞。致辞中，杨董事长介绍了
星冉教育集团构成情况、企业文化，表
示将积极与禁毒支队开展警民共建合
作，履行禁毒工作职责，为社会贡献禁
毒力量。

启动仪式上，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支队长李志刚介绍了当前禁毒工作
面临的形势，以及当前长春市公安机关
打击毒品犯罪、推进禁毒管理工作成
果，表明了党和政府厉行禁毒的坚定决
心。他希望社会各界及广大群众要围
绕“防范毒品滥用”这一宣传主题，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勇于承担禁毒社会责
任。

活动中，禁毒支队及星冉教育集团
双方领导共同签署了警民共建协议书，
禁毒志愿者在现场进行庄严宣誓，志愿
者代表作表态发言。

在活动最后，与会领导通过电子屏
幕共同为“警民共建单位”揭牌。

据悉，启动仪式后，禁毒支队与星
冉教育集团将开展多项毒品预防教育
宣传活动。 /陈春生

长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与星冉教育集团

启动警民共建活动

长春市教育局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方案》明确了“利用一个月时间，对全
市无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集中攻坚整治，
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依法依规
清理整顿违规办学、无证办学等行为，巩固
治理成果，实现无证办学机构动态清零，校
外培训市场健康、规范、有序，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的工作目标。

《方案》明确了此次攻坚行动的两项工
作任务。

一是重点集中整治无证办学机构。对
未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无证无
照”机构，列入“黑名单”向社会公示，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城市执法管理、街道等部门
联合治理，按规定予以取缔，并摘除牌匾。

具备办理证照条件的校外培训机构，指导
其在规定时间内依法依规办理相关证照。
对虽领取了营业执照，但未取得办学许可
证的“有照无证”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市场
监管部门、城市执法管理、街道等部门联合
治理，摘除牌匾中关于中小学文化课辅导
的相关宣传标识，责令其在未取得办学许
可证前，不得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活
动。

二是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重
点检查校外培训机构违规使用在职教师情
况。重点检查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公示教
师资格情况，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使用中
小学校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行为，一经查实，

坚决吊销办学许可，并列入黑名单。抽查
检查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情况。对有证
办学机构是否使用教育部合同示范文本与
学生家长签订协议，是否严格落实关于作
业管理、睡眠管理告知承诺制度，是否按要
求公示收费标准、退费流程等情况进行检
查抽查。

长春市教育局将对各县（市）区集中攻
坚行动开展情况和治理效果进行督导检查
和验收评估，根据检查验收情况，宣传推广
治理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的县（市）区，对治
理工作缓慢拖拉，治理不力的县（市）区在
全市教育系统予以通报。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沈雪峰 报道

为了增强立法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
高立法质量，现将《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
修正案（草案送审稿）》向社会公布，公开
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有关单位和各界人
士可以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等形式提出修
改意见，并于2021年6月7日前反馈至吉
林省司法厅。电子邮箱：lfecxdp@163.
com 通信地址：长春市新发路992号吉林
省司法厅立法二处 邮编：130051

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草案）
内容显示，较之前增加三条，修改五条。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城市供
热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监督热经营企业履行法定义务
和约定义务；

（二）对热经营企业经营计划的实施
情况、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安全生产情
况进行监督；

（三）审核、发放《经营许可证》；
（四）协调处理供热纠纷；
（五）在发生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利

益、公共安全等紧急情况时，组织符合条件
的热经营企业临时接管供热经营项目；

（六）对热经营企业定期进行考核，并
建立诚信档案，每年度供热期结束后向社
会公布考核结果；

（七）当地政府确定的其他职责。”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热经

营企业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转让、出租供热经营项目；
（二）擅自将运行的主要供热设施变

卖；
（三）擅自停业、歇业、弃管；
（四）擅自转让、移交、接管供热设施、

供热区域；
（五）对供热设施不履行养护、维修和

更新改造义务；
（六）供热设施不符合环保、节能、安全

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
（七）锅炉不符合节能或者安全技术标

准或者超过报废期限继续使用；
（八）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九）《经营许可证》未经年检或者年检
不合格的；

（十）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三、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

为：“热经营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
款规定，未取得《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供
热的，由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
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热
经营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情形
之一的，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调减其供热区域
直至依法吊销供热经营许可证。”

五、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四条，
修改为：“热经营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推迟开始供热或者提前停
止供热的，由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处以应当
供热而未供热期间热费总额二倍以上十
倍以下的罚款。”

六、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五条，
修改为：“用户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

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擅自增加水循环
设施、排水放热或者改变热用途的，由城
市供热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
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将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六条，
修改为：“用户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
定，故意损坏或者擅自拆改、移动公共供
热设施的，由城市供热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个人处以上五百
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三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济损
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八、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七条，
修改为：“城市供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权机
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吉林省城市供热条例修正案（草案）
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我省发布2020年度及“十三五”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6月3日，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我省2020年和“十三五”生态环
境状况进行公开发布。记者在发布会上
了解到，2020年和“十三五”我省生态环
境重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全省生态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

2020年，全省地级市（州）政府所在
的9个城市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展
监测和评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8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
百分点，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比例为1.2％，同比持平；“十
三五”期间，全省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均高于基准年（2015
年），增幅在8.2-15.7个百分点之间；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均低于基准年，降幅
在2.5-3.8个百分点之间。

2020年，全省42条江河88个地表水
国 控 断 面 水 质 优 良（Ⅰ-Ⅲ 类）比 例
79.5％，同比上升9.4个百分点，劣Ⅴ类断
面比例4.5%，同比下降5.8个百分点；“十
三五”期间，全省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水质状况由“十二五”末期的轻度污染转
为良好，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断
面比例呈波动上升趋势；劣Ⅴ类水质断面
比例呈下降趋势。

“十三五”期间，地级及以上城市饮用
水水源地达标率呈“U”型变化，2016年、
2019年、2020年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为
100%。

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值）为
68.07，等级为良，在空间分布上，EI值自
西向东呈增高趋势。全省生态环境状况
优良级别指数县域面积占省域面积
64.6％。同比，全省EI值减少2.12。“十三
五”期间，全省EI值范围为68.07-70.19之
间，评价等级皆为“良”，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状况基本稳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报道
6月2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

到，在长春硅谷大街上将新建一座过街
天桥，该过街天桥造型非常美观而前
卫，是未来硅谷大街的一道靓丽风景
线。

据了解，该过街天桥位于硅谷大街
北段，吉林大学前卫南区与融创上城之
间。该区域处于南部快速路结束下桥
处，往往进入地面区域的车速都较快，
对行人通行造成安全威胁。过街天桥
建成以后，此处行人过街将得到有力的
安全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
生 许照彬 报道

长春硅谷大街
将新建一座过街天桥

吉林大学聘请30名全国劳模为特聘教授
6月2日上午，吉林大学天和劳动关系

研究院聘请全国劳模特聘教授仪式暨全国
劳模首场劳动教育课在中心校区举行。李
凯军、李万君、吴亚琴等30位全国劳模受聘
为吉林大学天和劳动关系研究院特聘教
授。

劳模代表李凯军作为一个来自企业的
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立足岗位几十年。他

表示要将“劳模精神”传承下去。“现在企业
中经我亲自代培半年以上的徒弟就有150余
人，他们经过系统学习后，不但在单位已成
为各条战线上的生产骨干，而且在各级技能
赛场上也会看到他们的飒爽英姿。”

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吉林大学
天和劳动关系研究院院长韩喜平接受采访
时表示，聘请劳模来承担讲劳动教育课，就

是用劳模的感人事迹、自身的成长经历来
影响学生。据悉，吉林大学天和劳动关系
研究院是吉林省总工会与吉林大学合作创
办的跨学科、开放型实体科研机构，2020年
中心转为实体科研机构并更名为“吉林大
学劳动关系研究院”，对外加挂“吉林大学
天和劳动关系研究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暄 报道

为规范长春市校外培训机构健康有序发展，坚决治理违背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的行为，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中小学生校外负担过重问题，近日，长春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集中攻坚行动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